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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父亲治病嗅得“商机”网上兜售“秘方药”

老父亲患病多年，儿子
四处寻医问药，偶然间寻得一
种 祖 传 秘 方 药 ，而 他 也 从 中

“嗅”到卖药赚钱的商机，便与
妻子一起在朋友圈“支摊”，当
起“二道贩子”。殊不知，那些
所谓的“祖传秘方”药其实是假
药。6 月 6 日，尖草坪区检察院
通报，经该院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这对夫妻不仅被

判刑，还得承担三倍
惩罚性赔偿金。

刘某是我市人，其老父
亲患有严重的风湿病，需要
常年服药。作为家中的顶
梁柱，刘某一边努力挣钱，
一边为老父亲寻医问药。

四五年前，刘某在外
地打工时，与外乡人老王
闲聊中说起父亲的病情。

“我这有一种药，或许能帮
上你父亲……”工友声称，
那是他们家的祖传秘方
药，对治疗风湿病特别有
效。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刘
某马上购买了一些药品，快
递寄给了老父亲。几天后，
老父亲反馈说效果还不错，
疼痛感好像减轻了不少。
这让刘某兴奋异常。

“买药要花钱，还得考虑这么好的药能不能随
时买到”，刘某和妻子赵某觉得，如果能当药品的
销售代理，不仅可以解决老父亲治病的“药源”，
还能赚点儿钱。

巧的是，一名自称“王老四”（在逃）的男子登门
拜访，说是受老王之托，顺道过来探望一下。听闻
刘某有卖药的想法，“王老四”马上表示，他手头上
有不少“祖传秘方药”，可以给刘某供货。双方一拍
即合，马上付诸行动。从 2019年开始，刘某、赵某
在没有药品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在微信朋友圈销售
由上线“王老四”提供的“复方安络解痛胶囊”“复方
咳嗽痰喘胶囊”。

为了让一家人的生活更宽裕，没有固定工作
的赵某每天起早贪黑，将上家分批邮寄过来的瓶
装药品和产品说明贴纸，进行组合包装后销售。
而刘某则给妻子“打下手”，时不时在朋友圈宣
传，帮忙送货。

一段时间里，夫妻二人卖给老年患者 5000多
瓶药，销售金额 15万余元，违法所得 6.5万余元。

“我买到假药了……”2022 年 5
月，有群众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
报，并交回了两瓶“复方安络解痛胶
囊”。经鉴定，这种胶囊为假药。根
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送的线索，公
安民警很快敲开了刘某的家门。

当年 7月，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向
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尖草坪区检
察院审查认为，刘某、赵某的行为已
涉嫌销售假药罪，还可能导致消费者
因服用假药而危害身体健康，甚至是
生命安全，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为夯实指控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
的证据基础，该院结合被告人供述情
况，要求公安机关就假药的潜在危害
性、嫌疑人对犯罪数额的指认和上游
卖家的追查等，进一步补充取证。

经承办检察官多次释法说理，刘
某夫妻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并自愿签
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今年 2 月，尖草坪区检察院依法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指控
二人犯罪事实的同时，诉请法院判决
其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金，并在媒体
上公开道歉。刘某、赵某当庭认罪悔
罪，承认民事侵权事实。

经审理，法院采纳并支持检察机
关全部定罪量刑建议及诉讼请求，以
销售假药罪判处赵某有期徒刑 10 个
月，并处罚金 15 万余元；判处刘某有
期徒刑 10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15万余元；依法没收二人退缴的违法
所得。

同时，法院判令刘某、赵某以其销
售额三倍承担赔偿责任，即赔偿社会
公共利益损失共计 45万余元；在省级
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案件办理过程中，尖草坪区检察院积极延
伸检察职能、能动履职，推动诉源治理。

就案件中暴露出的不法分子长期利用寄递
方式从事违法犯罪这一问题，该院向寄递企业
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严格落实实名收寄制度、履
行验视寄递物品责任，防止假药等违禁品通过
寄递渠道流通。针对药品市场监管不力等问
题，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督促通过调
查走访、现场核实、全面检查等方式，及时排除
风险隐患，并定期开展用药安全宣传。

“药品作为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关乎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销售假药的行为不仅会危害不
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安全，而且扰乱了正常
的药品管理秩序”，检察官提醒，药品经营者切
忌因一己私利违法生产、销售假药，否则触犯刑
律罪责难逃。对于患者来说，在购买药品时，切
勿相信“朋友圈”、个人代购等发布的药品、医疗
器械等销售广告，不从非法渠道购买药品。

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阎冰 陈佳敏

《刑法》第 141 条规定，生产、销售假
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

《民法典》第 1165 条规定，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
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 1168 条规定，二人以上
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
当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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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窃案
3月 10日上午，万柏林分局接到 110

指挥中心指令称，辖区一家公司设置在
居民楼里的办公场所发生窃案，保险柜
内的 20万元现金丢失。

万柏林分局立即抽调兴华责任区刑
警队、视侦、网侦、刑事技术等部门精干
警力组成专案组，迅速展开侦破工作。

案发现场位于一栋高层住宅楼的 3
层，民警初步侦查确定，窃贼系钻窗入
室，但案发小区正在施工改造，公共视频
缺失，不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并案侦查
面对困难，民警梳理案情，认为从现

场种种迹象看嫌疑人作案手法熟练，应该
是惯犯，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连续作案。

通过梳理接警记录，民警发现在 3
月 10日凌晨的两三个小时内，万柏林辖
区内还有两个小区的居民报警有人钻窗
入室，但因家中有人，嫌疑人没有得手。

短时间内连发 3 案，同一人或同一
团伙作案的可能性极大，专案组决定并
案侦查。

随后，民警围绕 3 个案发小区展开
大范围信息比对和研判分析工作。虽然
嫌疑人具有一定反侦查能力，但民警没
有放弃，不断走访沿途学校、商家、单位，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调取了大量公共

视频，夜以继日进行观看，最终发现一个
穿黑色上衣骑共享单车的男子在 3个案
发小区附近都曾出现，嫌疑重大。

一路追踪
根据这一线索，民警一路追查，最终

锁定 36 岁有多次盗窃前科的四川宜宾
人丁某有重大作案嫌疑。进一步侦查结
果显示，丁某在发案小区作案得手后，当
天便打车逃到西安，并从西安乘火车返
回四川原籍。

专案组民警连夜赶赴四川对丁某实
施抓捕。3 月 31 日深夜，在当地警方的
配合下，民警将躲藏在一家宾馆的丁某
抓获，当场缴获了其用赃款购买的苹果
手机、黄金项链、飞亚达手表等赃物及剩
余 13万余元赃款。

经审查，丁某交代于 3月 9日乘坐高
铁到达我市预谋作案。3 月 10 日凌晨，
丁某连续窜至我市万柏林区两个小区，
采取攀爬、破窗入室的形式实施盗窃，但
因家中有人未得手。随后，丁某又窜至
文兴路，翻墙进入案发小区后爬墙钻窗
进入位于 3 楼的公司办公场所，使用改
锥、锤子等工具将保险柜破坏，盗走 20
万元现金。

目前，丁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刑事拘
留，赃物、赃款均已发还受害人。

记者 张晋峰 通讯员 温强

公司保险柜里20万元现金被盗

警方并案侦查 揪出钻窗飞贼
保险柜内存放的20万元现金不翼而飞，但案发小区正在施工改造，公共视频缺

失，难觅贼踪。面对困难，民警从两起窃贼并未得手的案件入手，抽丝剥茧，一路追
查，最终将钻窗贼擒获。6月6日，万柏林警方通报了案件的相关情况。

本报讯（记者 申波）6 月 6 日凌晨，
荣御小区存车棚出现火情，火势迅速蔓
延，危及存在此处的上百辆电动自行车。
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全
力扑救，力争将损失减到最低。尽管如
此，仍有 10余辆电动自行车被烧毁。

当日凌晨 2时 20分许，位于万柏林区
西中环路与玉门河北沿岸交叉口的荣御
西区（西区）存车棚被发现失火。接到报
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确认车棚
内燃烧物质为电动自行车，车棚面积约
500平方米，其中存放有电动自行车等近

200辆，若不及时处置，损失将比较大。进
一步确定，火场内无被困人员。消防人员
一边扑救大火，一边搬运未被引燃的自行
车，经过近半个小时扑救，明火终于熄灭，
10余辆电动自行车在大火中被毁。

针对此类火灾，消防救援人员提醒，
电动车或电池等产品不合格，不正确充电
等情况，都会加剧火灾风险。在存车集中
的电动车棚安装喷淋灭火系统或悬挂式
干粉灭火器，能有效控制、扑灭初期火灾，
遏制火灾蔓延，有效避免“火烧连营”发
生，最大程度降低车主损失。

车棚起火 10余辆电动自行车被毁

6月6日上午，新道街小学富力分校的小学生代表来到杏花岭区青少年
禁毒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大家通过3D触摸、毒品模型展示、VR互动游戏等
形式，充分认识了毒品的危害性，提升了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及能力。

杨沫 王霜红 摄

夫妻俩被判刑罚外加三倍赔偿金


